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城簡字第12號

聲  請  人  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趙玉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偵字第164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趙玉芬犯強制罪，處拘役二十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

折算一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㈠趙玉芬（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趙玉芳，應予更正）與

林洳安為金門縣○○鄉○○000號「○○匯」集合住宅之社

區住戶，趙玉芬與林洳安因該社區停車空間之使用問題迭起

爭執。趙玉芬於民國113年11月22日上午7時46分許，行經上

開社區停車空間時，認林洳安停放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下稱上開機車）未依社區規約之規範而停放在

汽車停車區，因而心生不滿，竟基於妨害他人行使權利之犯

意，先將林洳安停放之前開機車移動至停車區角落，再將其

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上開汽車）倒

車緊靠在林洳安之上開機車後側，致該機車之行進動線遭阻

擋而無法牽出，以此方式妨害林洳安使用上開機車之權利

（下稱上開方式）。嗣經林洳安於同日上午7時55分前往上

開停車空間欲騎乘機車上班時，發覺遭趙玉芬之車輛阻擋而

無法牽出，遂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上情。

　㈡案經林洳安訴由金門縣警察局金城分局報告福建金門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雖坦承有移動上開機車，並停放上開汽車緊靠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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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之事實，惟辯稱沒有惡意阻擋，對涉嫌妨害自由沒意見

等語（見偵卷第11、85至86頁）。惟查，被告以上開方式妨

害告訴人林洳安行使權利等情，核與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

之證述大致相符（見偵卷第15至19、87頁），並有社區停車

空間監視器影像檔案光碟及截圖照片、員警獲報前往現場之

蒐證照片、上開汽、機車車籍資料報表等資料在卷可查（見

偵卷第21至29、39至49、63、65頁）。是被告確實有故意移

動上開汽車，刻意阻擋告訴人之上開機車，致使無法牽出之

犯意。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以認定，應

依法論科。

三、論罪及刑之酌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1.僅因認告訴人未依

規定停車，竟不思理性溝通解決，即以上開方式妨害告訴人

行使權利，所為確有不該；2.被告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

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頁）；3.

被告雖於警詢及偵查中均否認犯行，極力提出對己有利之辯

解，然此係為其正當權利之合法行使，難謂其犯後態度不

佳，並表示願意賠償告訴人，惟告訴人不原諒被告，不願意

進行調解等情，此有電話記錄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9

頁）；4.暨其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

（參被告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及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教育

程度註記欄之記載），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1項

（依刑事裁判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

處刑如主文。

五、本案經檢察官林伯文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經本庭向本

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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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金城簡易庭 

　　　　　　　　　　　　　　　　　法　官　林敬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經本庭向本院管

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須附繕本）。　

　　　　　　　　　　　　　　　　　書記官　張梨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第1項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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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64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趙玉芬犯強制罪，處拘役二十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㈠趙玉芬（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趙玉芳，應予更正）與林洳安為金門縣○○鄉○○000號「○○匯」集合住宅之社區住戶，趙玉芬與林洳安因該社區停車空間之使用問題迭起爭執。趙玉芬於民國113年11月22日上午7時46分許，行經上開社區停車空間時，認林洳安停放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上開機車）未依社區規約之規範而停放在汽車停車區，因而心生不滿，竟基於妨害他人行使權利之犯意，先將林洳安停放之前開機車移動至停車區角落，再將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上開汽車）倒車緊靠在林洳安之上開機車後側，致該機車之行進動線遭阻擋而無法牽出，以此方式妨害林洳安使用上開機車之權利（下稱上開方式）。嗣經林洳安於同日上午7時55分前往上開停車空間欲騎乘機車上班時，發覺遭趙玉芬之車輛阻擋而無法牽出，遂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上情。
　㈡案經林洳安訴由金門縣警察局金城分局報告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雖坦承有移動上開機車，並停放上開汽車緊靠上開機車之事實，惟辯稱沒有惡意阻擋，對涉嫌妨害自由沒意見等語（見偵卷第11、85至86頁）。惟查，被告以上開方式妨害告訴人林洳安行使權利等情，核與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見偵卷第15至19、87頁），並有社區停車空間監視器影像檔案光碟及截圖照片、員警獲報前往現場之蒐證照片、上開汽、機車車籍資料報表等資料在卷可查（見偵卷第21至29、39至49、63、65頁）。是被告確實有故意移動上開汽車，刻意阻擋告訴人之上開機車，致使無法牽出之犯意。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及刑之酌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1.僅因認告訴人未依規定停車，竟不思理性溝通解決，即以上開方式妨害告訴人行使權利，所為確有不該；2.被告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頁）；3.被告雖於警詢及偵查中均否認犯行，極力提出對己有利之辯解，然此係為其正當權利之合法行使，難謂其犯後態度不佳，並表示願意賠償告訴人，惟告訴人不原諒被告，不願意進行調解等情，此有電話記錄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9頁）；4.暨其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參被告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及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教育程度註記欄之記載），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1項（依刑事裁判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本案經檢察官林伯文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金城簡易庭 
　　　　　　　　　　　　　　　　　法　官　林敬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須附繕本）。　
　　　　　　　　　　　　　　　　　書記官　張梨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第1項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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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城簡字第12號

聲  請  人  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趙玉芬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偵字第164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趙玉芬犯強制罪，處拘役二十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

折算一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㈠趙玉芬（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趙玉芳，應予更正）與

    林洳安為金門縣○○鄉○○000號「○○匯」集合住宅之社區住戶

    ，趙玉芬與林洳安因該社區停車空間之使用問題迭起爭執。

    趙玉芬於民國113年11月22日上午7時46分許，行經上開社區

    停車空間時，認林洳安停放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

    機車（下稱上開機車）未依社區規約之規範而停放在汽車停

    車區，因而心生不滿，竟基於妨害他人行使權利之犯意，先

    將林洳安停放之前開機車移動至停車區角落，再將其所有之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上開汽車）倒車緊靠

    在林洳安之上開機車後側，致該機車之行進動線遭阻擋而無

    法牽出，以此方式妨害林洳安使用上開機車之權利（下稱上

    開方式）。嗣經林洳安於同日上午7時55分前往上開停車空

    間欲騎乘機車上班時，發覺遭趙玉芬之車輛阻擋而無法牽出

    ，遂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上情。

　㈡案經林洳安訴由金門縣警察局金城分局報告福建金門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雖坦承有移動上開機車，並停放上開汽車緊靠上開

    機車之事實，惟辯稱沒有惡意阻擋，對涉嫌妨害自由沒意見

    等語（見偵卷第11、85至86頁）。惟查，被告以上開方式妨

    害告訴人林洳安行使權利等情，核與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

    之證述大致相符（見偵卷第15至19、87頁），並有社區停車

    空間監視器影像檔案光碟及截圖照片、員警獲報前往現場之

    蒐證照片、上開汽、機車車籍資料報表等資料在卷可查（見

    偵卷第21至29、39至49、63、65頁）。是被告確實有故意移

    動上開汽車，刻意阻擋告訴人之上開機車，致使無法牽出之

    犯意。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以認定，應

    依法論科。

三、論罪及刑之酌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1.僅因認告訴人未依

    規定停車，竟不思理性溝通解決，即以上開方式妨害告訴人

    行使權利，所為確有不該；2.被告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

    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頁）；3.

    被告雖於警詢及偵查中均否認犯行，極力提出對己有利之辯

    解，然此係為其正當權利之合法行使，難謂其犯後態度不佳

    ，並表示願意賠償告訴人，惟告訴人不原諒被告，不願意進

    行調解等情，此有電話記錄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9頁）；

    4.暨其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參被告

    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及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教育程度註記

    欄之記載），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1項（

    依刑事裁判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

    刑如主文。

五、本案經檢察官林伯文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經本庭向本

    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金城簡易庭 

　　　　　　　　　　　　　　　　　法　官　林敬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經本庭向本院管

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須附繕本）。　

　　　　　　　　　　　　　　　　　書記官　張梨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第1項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城簡字第12號

聲  請  人  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趙玉芬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64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趙玉芬犯強制罪，處拘役二十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㈠趙玉芬（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趙玉芳，應予更正）與林洳安為金門縣○○鄉○○000號「○○匯」集合住宅之社區住戶，趙玉芬與林洳安因該社區停車空間之使用問題迭起爭執。趙玉芬於民國113年11月22日上午7時46分許，行經上開社區停車空間時，認林洳安停放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上開機車）未依社區規約之規範而停放在汽車停車區，因而心生不滿，竟基於妨害他人行使權利之犯意，先將林洳安停放之前開機車移動至停車區角落，再將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上開汽車）倒車緊靠在林洳安之上開機車後側，致該機車之行進動線遭阻擋而無法牽出，以此方式妨害林洳安使用上開機車之權利（下稱上開方式）。嗣經林洳安於同日上午7時55分前往上開停車空間欲騎乘機車上班時，發覺遭趙玉芬之車輛阻擋而無法牽出，遂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上情。

　㈡案經林洳安訴由金門縣警察局金城分局報告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雖坦承有移動上開機車，並停放上開汽車緊靠上開機車之事實，惟辯稱沒有惡意阻擋，對涉嫌妨害自由沒意見等語（見偵卷第11、85至86頁）。惟查，被告以上開方式妨害告訴人林洳安行使權利等情，核與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見偵卷第15至19、87頁），並有社區停車空間監視器影像檔案光碟及截圖照片、員警獲報前往現場之蒐證照片、上開汽、機車車籍資料報表等資料在卷可查（見偵卷第21至29、39至49、63、65頁）。是被告確實有故意移動上開汽車，刻意阻擋告訴人之上開機車，致使無法牽出之犯意。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及刑之酌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1.僅因認告訴人未依規定停車，竟不思理性溝通解決，即以上開方式妨害告訴人行使權利，所為確有不該；2.被告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頁）；3.被告雖於警詢及偵查中均否認犯行，極力提出對己有利之辯解，然此係為其正當權利之合法行使，難謂其犯後態度不佳，並表示願意賠償告訴人，惟告訴人不原諒被告，不願意進行調解等情，此有電話記錄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9頁）；4.暨其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參被告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及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教育程度註記欄之記載），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1項（依刑事裁判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本案經檢察官林伯文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金城簡易庭 

　　　　　　　　　　　　　　　　　法　官　林敬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須附繕本）。　

　　　　　　　　　　　　　　　　　書記官　張梨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第1項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